(2024-25) VOLUME 39 INLAND REVENUE BOARD OF REVIEW DECISIONS

Case No. D8/24




Profits tax – source of profits – Profits of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 whether taxpayer discharged burden of proof – whether profits derived outside Hong Kong – whether taxpayer could rely on the Departmental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Notes No 21 (Revised) – appeal dismissed [Decision in Chinese]

Panel: Ma Yiu Tim Jimmy (chairman), Chan Kin Pun and Law Shuk Wah.

Dates of hearing: 21 February 2024 & 20 May 2024.
Date of decision: 23 August 2024.


The Appellant was a Hong Kong-incorporated private company, principal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garments and investment holding. Its wholly-owned subsidiary, Company C, was established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2003 as a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 In its year of assessment 2004/05, the Appellant claimed that half of its profits or losses arose from operational activities outside Hong Kong, and this offshore claim was accepted by the Assessor, with its assessable profits apportioned on a 50:50 basis. 

For the years of assessment 2012/13 to 2015/16, the Appellant continued to declare its profits on a 50:50 apportionment basis. Upon review, the Assessor requested the Appellant to provide further documents in support. By a letter dated 21 March 2019, the Assessor informed Commissioner that the offshore claim could not be accepted for lack of evidence. The Appellant made an objection to this decision, which was dismissed due to insufficient evidence. The Appellant then appealed the determination to the Board.

The Appellant contended, inter alia, that its business had at all times been conducted by way of contract processing, and since its offshore claim in year of assessment 2004/05 had been accepted, the 50:50 apportio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apply in light of the Departmental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Notes No 21 (Revised) (‘DIPN 21’).


Held:

1. The function of the Board is to decide whether the assessments under appeal are excessive or incorrect.

2. To ascertain the source of profits, regard must be had to the nature of the different transactions by which the profits are generated, and to the taxpayer’s operations to which profits should be ascribed, per Lord Bridge in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v Hang Sang Bank Limited. The operations in question are subject to two limitations: (i) the operations in question must be those of the taxpayer; and (ii) they do not comprise all of the taxpayer’s operations, but only those operations which produce the profit in question. The source of those profits must be attributed to the operations of the taxpayer’s own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not to the operations of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per Lord Millet NPJ in ING Baring Securities (Hong Kong) Ltd v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3. Under section 68(4)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the burden of proof rests on the taxpayer.

4. Although DIPN 21 has no legal effect and is not binding on the Board, it advises that taxpayers should be ready to substantiate their returns, with support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that a profit from a transaction was derived outside Hong Kong. The Assessor has a statutory obligation to raise assessment and to make enquiry and request details regarding the operation of transactions involved in the taxpayer’s claim.

5. The documents produced by the Appellant merely showed that it and Company C were able to engage in processing contract, and that it had an ongoing processing contract arrangement with Company C, but they were insufficient to demonstrate the Appellant’s overall business operations or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profits in question were generated. 

6. Despite repeated written reminders, the Appellant failed to provide sufficient evidence to establish that its profits for the years of assessment 2012/13 to 2014/15 were derived outside Hong Kong. In particular, no documents were produced showing the records of trading or import/export processes, customs clearance, or tax payment in the Mainland. Further, the Appellant was unabl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deployment of its staff to the Mainland.

7. Each year of assessment must be considered independently. The Appellant’s contention that the apportionment method adopted in the 2004/05 year of assessment should apply to the 2012/13 to 2014/15 years of assessment is without merit.

8. As the Appellant failed to provide any evidence showing that Company C’s operations in the Mainland were attributable to the Appellant’s business, the Board confirmed that Company C is a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entity. Accordingly, the operations of Company C should no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termining the source of the Appellant’s profits. 

9. Since the Appellant did not discharge its evidential burden to prove that the assessment amounts were excessive or incorrect, the appeal was dismissed and the Commissioner’s determination upheld.


Appeal dis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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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211333655]利得稅–利潤來源 – 製造業利潤–納稅人是否已履行舉證責任證明平稅額過高或不正確–利潤是否源自香港以外–是否可依據《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第21號（修訂版）》–上訴駁回

委員會：馬耀添（主席）、陳健彬及羅淑華

聆訊日期：2024年2月21日及2024年5月20日
裁決日期：2024年8月23日


上訴人為一間香港註冊成立的私人公司，主要從事成衣生產、銷售及投資控股業務。其全資附屬公司C公司於2003年以外資企業在中國內地設立。於2004/05課稅年度，上訴人稱其一半的利潤或虧損源自香港以外的生產活動，因此獲評稅主任批准並接納其應評稅利潤按50:50的比例分攤計算。
	
上訴人在2012/13至2015/16課稅年度繼續以50:50的比例申報境外利潤。經覆核後，評稅主任要求上訴人提供進一步證明文件。於2019年3月21日信件中，評稅主任通知稅務局上訴人的離岸申索未獲接納。上訴人發出反對通知書，但因未能提供所需證據而被駁回，上訴人遂向稅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上訴人主張，其業務一直僅屬來料加工，亦援引2004/05課稅年度的離岸申索已獲接受，主張50:50分攤應參照《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第21號(修訂版)》 (‘DIPN 21’) 繼續適用。


裁決：

1. 本委員會在處理上訴個案時的職能是判斷所涉上訴評稅是否過高或者不正確。

2. 就利潤來源而言，須考慮產生利潤的不同交易的性質，並根據納稅人從事賺取有關利潤的運作來確認（參照Lord Bridge 在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v Hang Sang Bank Limited一案中判詞）。利潤的運作受制於兩個限制： 1) 有關的運作必須是納稅人的運作；及2) 有關運作並不包括整個納稅人的運作，只包括那些產生有關利潤的運作。利潤來源須歸因納稅人自身的業務活動，而非集團內其他成員公司的業務運作 (參照Lord Millet NPJ 在ING Baring Securities (Hong Kong) Ltd v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一案中判詞)。

3. 根據第112章《稅務條例》第68(4)條，舉證責任由納稅人承擔。

4. DIPN 21沒有法律效力，亦對上訴委員會沒有約束力。然而，DIPN 21建議納稅人在作出申請離岸申索時準備足夠文件證明其報稅表中所申報的交易利潤源自香港以外，而評稅主任則有法定責任作出評稅，並就納稅人的申請所涉及的交易的運作情況提出查問及要求提供詳情。

5. 上訴人提供的文件僅能證明其與C公司可從事來料加工，以及C公司與上訴人有簽訂持續的加工合同安排，但不足以證明上訴人的整體業務運作情況或有關利潤的產生方式。

6. 上訴人在多次書面提醒下仍未能提交足夠證據證明2012/13至2014/15課稅年度利潤源自香港以外，例如買賣及運輸流程、出入境證明或內地繳稅相關文件。上訴人亦無法提供有關派遣員工到內地的資料。

7. 每個課稅年度都必須獨立評審。上訴人認為由於稅務局在2004/05課稅年度採取分攤計算的處理方法，因此2012/13至2014/15課稅年度亦應採取同樣方法處理的論點不成立。

8. 由於上訴人未能提供任何證據證明C公司在內地的活動與上訴人的營業有關或上訴人曾參與營運，委員會確認C公司為獨立企業。因此，在確立上訴人利潤來源時，不應考慮C公司在內地的運作。

9. 綜上所述，由於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評稅額過多或不正確，故駁回上訴維持決定書的評稅。


上訴駁回。

參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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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秘書稅務有限公司林建峯代表上訴人出席聆訊。
李順珊、邱婉真及鄭雅蔓代表稅務局局長出席聆訊。




決 定 書：

I. 上訴

1. 這是針對稅務局副局長於2023年8月24日發出的決定書（「決定書」）提出的上訴，該決定書確認了上訴人就2012/13至2014/15課税年度的利得稅補加評稅及2015/16課税年度的利得税評稅（統稱「該等評稅」）。

2. 在決定書中，稅務局局長需要就以下3個問題作出決定：

a. 上訴人在2012/13至2015/16課稅年度賺取的利潤是否部分於香港以外地方產生或得自於香港以外的地方；

b. 上訴人可否在2012/13至2015/16課税年度就內地法律和專業服務費用、內地税款、A鎮宿舍建築物翻修開支在計算其應評稅利潤獲扣除；及

c. 上訴人可否在2012/13至2015/16課税年度就縫紉機獲扣除折舊免税額。

3. 根據上訴人2023年8月31日提交的上訴通知（「上訴通知」），上訴人僅就稅務局副局長在決定書中未能將上訴人的部分利潤區分為源自香港和源自香港境外這一點提出上訴。簡言之，上訴通知中提出的唯一問題是有關上訴人利潤的來源，而上訴理由如下：

「〔上訴人〕由頭到尾至今都是從事來料加工生意，沒有半點進料加工生意。如屬進料加工生意，都是B市方面與〔上訴人〕無涉。…」

4. 在上訴聆訊中，上訴人由林建峯先生代表，而稅務局局長則由李順珊女士代表。

II. 關鍵問題

5. 本案的關鍵問題是，上訴人是否能夠證明在2012/13至2015/16課稅年度其部分利潤是不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而根據《稅務條例》第14條是可獲准按50:50的比例分攤計算為應評稅利潤。

III. 背景

6. 在聆訊開始時，雙方同意採納決定書内的第1部 – 「決定所據事實」的第（1）段至第（21）段為本上訴的有關事實， 包括決定書這部分的有關附件。

7. 由於本次上訴不涉及具體數字，以下只列出與本次上訴相關的重要背景事實。

8. 上訴人是一家在1993年於香港註冊成立的私人公司，主要業務為生產和銷售成衣產品及從事投資控權活動。

9. 上訴人的全資附屬公司C公司是一家2003年於中國內地成立的外資企業。

10. 上訴人在其2004/05課税年度申索以50:50的比例分攤計算其應評稅利潤，理由是上訴人一半的利潤或虧損是來自香港以外的生產活動，評稅主任最終接納上訴人的離岸申索。

11. 在2012/13至2015/16稅務年度的申報中，上訴人繼續以50%的比例申報境外利潤。

12. 在覆核後，評稅主任要求上訴人提供更多證明文件。

13. 最終，評稅主任在2019年3月21日發出信件通知稅務代表稅務局未能接納其50%源於香港以外地方的製造業利潤的申索。

14. 上訴人在2019年3月23日就2012/13 、2013/14及2014/15課稅年度的利得税補加評税發出反對通知書。

15. 上訴人沒有因應評稅主任在2023年3月9日和2023年7月12日分別發出信件要求上訴人提供支持其海外利潤申報的相關資料和文件而提供該等資料和文件。

16. 由於上訴人未能提供評稅主任要求的資料及文件，因此決定書駁回上訴人的反對。

17. 上訴人其後就決定書向稅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聆訊於2024年2月21日及2024年5月20日進行。

18. 在這上訴程序進行過程中，除了與稅務局同意的事實（包括相關的文件）外，沒有提供進一步的資料和文件。

IV. 適用的有關條款

19. 根據第112章《税務條例》第14(1)條：-



「利得稅的徵收
（1） 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凡任何人在香港經營任何行業、專業或業務，而從該行業、專業或業務獲得按照本部被確定的其在有關年度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應評稅利潤(售賣資本資產所得的利潤除外)，則須向該人就其上述利潤，徵收其在每個課稅年度的利得稅。 」

20. 根據第112章《税務條例》第68（4）條上訴人在本上訴中負有舉證責任，他必須證明相關評稅是過多或不正確的：-

「向稅務上訴委員會提出的上訴的聆訊及處理
（4）證明上訴所針對的評稅額過多或不正確的舉證責任，須由上訴人承擔。」

21. 稅務局發出的《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第21號(修訂版)》(「DIPN 21」)沒有法律效力，亦對上訴委員會沒有約束力。然而，從DIPN 21可以看出，稅務局的立場是即使香港製造企業與內地實體有加工或裝配安排，並提供生產支援，內地加工單位在法律上仍屬獨立的分包商，因此不應考慮利潤分攤。

22. 不過，假若香港公司會向內地企業支付加工費用，以作為加工服務的報酬，為認同香港公司在內地的業務運作，稅務局一般會願意接受有關的香港公司可以按50:50的比例分攤利潤。

23. DIPN 21建議納稅人在作出申請離岸申索時，應有足夠準備以文件證明在其報稅表中所申報的交易利潤是得自香港以外地方。評稅主任有法定責任作出評稅，就納稅人的申請所涉及的交易的運作情況提出查問及要求提供詳情。

V. 上訴人的主張及陳詞

24. 上訴人認為，在2012/13至2015/16課稅年度的應課税利潤應繼續以50:50的比例分攤計算。

25. 在聆訊時，上訴人的稅務代表同意採納日期為2024年2月2日由J. Enterprise Secretarial and Taxation Limited D女士簽署的文件作為上訴的陳詞。

26. 上訴人的稅務代表同意決定書中所列出的事實內容為準確的，並確認沒有其他需要補充的內容。

27. 上訴人的稅務代表確認沒有將日期為2024年2月2日的文件副本按要求抄送至稅務局，但同時確認日期為2023年10月27日的文件和日期為2024年2月2日的文件內容是一致的。

28. 上訴人的稅務代表的陳詞現總結如下：

a. 上訴人一直從事來料加工業務，未曾參與任何進料加工生意。

b. 即使有進行分銷或內銷業務，所涉及的產品也都來自C公司，與上訴人無關。關於上訴人的離岸申索，他們已經提交了大量文件，包括流程圖，並能充分證明上訴人一直只從事來料加工業務，但不幸的是，稅務局卻不公平地不予接納。

c. 上訴人的稅務代表確認上訴人沒有能力提供是否有委派員工至內地的詳情。上訴人的稅務代表表示認為上訴人已經提交了足夠的文件。他亦指出，稅務局先前說不再需要文件，現又要求提供文件，因此對上訴人不公平。

d. 上訴人認為，稅務局將上訴人與C公司混作一談，即把香港和內地的運作當成一個實體，並將兩間公司的利潤均視作為來自香港，這並不公平，因為如果上訴人有曾經經營內銷或其他分銷，內地的政府部門必然會知悉並徵收稅項。

e. 就著陳詞中由於稅務局不明內地就「就地轉三資」的用詞，故對上訴人做成不公平的情況的主張，上訴人的稅務代表在聆訊中表示放棄這一點的上訴理據。

f. 此外，上訴人認為雖然DIPN 21沒有法律效力，但DIPN 21在本上訴中應賦予比重，因為稅務局長期一直以來是知悉上訴人是以來料加工的方式運作，故應按DIPN 21繼續享有以50:50的比例分攤計算其應評稅利潤。故此，稅務局進一步要求提供資料是不公平的。

g. 上訴人的稅務代表確認上訴人不提供資料以協助評稅主任的原因並非基於私隱問題。

h. 就上訴人對CIR v Datatronic Ltd [2009] 4 HKLRD 675及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v CG lighting Limited [2010] 3 HKLRD 110 的評論，上訴人的稅務代表在聆訊中確認並接納每個課稅年度是應該獨立處理的。就評稅主任要求上訴人提供資料，上訴人是有責任按要求提供。

VI. 答辯人的陳詞

29. 答辯人的陳詞現總結如下：

a. 就著聆訊的爭議點，上訴人根據《稅務條例》第68(4)條需要承擔舉證責任，並需提交充分及相關的證據。

b. 每一年的稅務評核均是獨立的。尤其上訴人的情況於2012年產生轉變，即使2004/2005的稅務年度的離岸申索被接納，也不能據此作為日後接納申索的基礎。

c. 就著處理離岸申索所要求的文件，稅務局會要求納稅人提交一套具全面代表性關於營運的文件，包括如何買賣及運貨的程序、出入境證明及內地交稅的證明。

d. 即使稅務局已經多番要求，但上訴人直至聆訊結束仍沒有按要求提交具全面代表性的文件以證明其主張。此外，上訴人從來沒有就為何不能提交該等文件作出解釋。

VII. 分析

30. 根據以下所述的理由，委員會駁回本上訴。

31. 案例說明，在處理上訴個案時，委員會是一個就事實作出裁斷的機構，其職能不是裁斷決定書的事實是否正確，而是裁定上訴的評稅是否過高或者不正確。委員會在聆訊時會重新考慮整個個案的事宜，並理應考量本個案的所有事實，包括所有有關於本案的文件。

32. 委員會接納答辯方所提出的案例所確立的原則：

a. 就利潤的來源地，Lord Bridge在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v Hang Seng Bank limited[1991] 1 AC 306一案指出：要區別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利潤和於香港以外地方產生或得自香港以外地方的利潤，我们必須根據產生利潤的不同交易的性質來衡量[footnoteRef:1]。確定某一項交易所帶來的利潤是否於某地產生或得自某地是一個取決於交易性質的事實問題，當中應查明納稅人從事賺取有關利潤的活動[footnoteRef:2]。 [1:  其英文判詞原文載於第319頁B段]  [2:  其英文判詞原文載於第322頁H段及A段] 


b. 就正確識別產生利潤的交易，Lord Millet NPJ 在ING Baring Securities (Hong Kong) Ltd v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2008] 1 HKLRD 412一案中，認為法庭應考慮的，不是產生有關利潤的運作，而是更加狹隘地考慮納稅人產生該些利潤的運作[footnoteRef:3]。其次，實質上產生利潤的運作，必須被視為納稅人的實際營運所產生的；利潤的運作，該運作出現在提供服務或進行盈利活動的地方。故此，產生利潤的運作是受制於兩個限制：1）有關的運作必須是納稅人的運作；及 2）有關運作並不包括整個納稅人的運作，只包括那些產生有關利潤的運作[footnoteRef:4]；利潤來源須歸因納稅人的業務運作而產生利潤，而非集團內其他成員公司的業務運作[footnoteRef:5]。 [3:  其英文判詞原文載於第459頁133段]  [4:  其英文判詞原文載於第458頁129段]  [5:  其英文判詞原文載於第459頁134段] 


33. 如前所述，委員會需要處理的關鍵問題是，上訴人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在有關年度部分利潤源自海外，並應按50:50的比例進行分攤計算。

34. 上訴人主要論點為他們一直從事的是來料加工業務，並不是進料加工業務。對於委員會而言，關鍵問題在於上訴人是否能提供足夠證據以支持其論點。

35. 基於上訴人的說法，稅務局曾多次要求上訴人提供具代表性交易文件以說明於2012/13 、2013/14 及2014/15課稅年度的業務運作。

36. 雖然上訴人聲稱已提交了大量文件證明其離岸申索，但當稅務局要求更具代表性的文件時，上訴人卻表示無法提供。上訴人指控稅務局此項要求不公平，因稅務局先前表明不需再提供文件。在決定書中，上訴人的離岸申索被拒絕，原因是未能提供足夠現存文件證據證明其業務運作狀況。

37. 委員會認為，上訴人及稅務局同意作爲本上訴的事實基礎的文件均未能足以證明上訴人在 2012/13 、2013/14 及2014/15課稅年度賺取境外利潤的實際運作情況。

38. 委員會同意答辯人的論述，這些文件（包括決定書的附件G至I）極其量只能證明C公司可從事來料加工業務，以及C公司與上訴人有簽訂持續的加工合同安排。因此，上訴人無法根據這些文件展示其在2012/13 、2013/14 及2014/15課稅年度來料加工安排的整體業務運作情況和獲利方式。

39. 為了確定上訴人在2012/13 、2013/14 及2014/15課稅年度的實際營運模式，評稅主任曾要求上訴人提供有關其參與內地工廠的詳細資料，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各種交易文件。儘管多次書面提醒，上訴人仍未提供這類資料。

40. 特別是，上訴人沒有提供任何與買賣運輸流程、出入境證明或內地繳稅相關的證據文件。在聆訊中，上訴人的稅務代表也確認，上訴人無法提供有關派遣員工到內地的資料。

41. 上訴人的論點是，由於稅務局在2004/05課稅年度接受以50:50的比例分攤計算其應評稅利潤，因此在2012/13 、2013/14 及2014/15課稅年度亦應採取同樣的處理方法。委員會認為這個論點是不成立的。案例已清楚述明，每個稅務年度的稅務事宜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即使稅務局在某一課稅年度接受某種稅務處理方式，也不代表這處理方式在另一課稅年度同樣適用。這是因為每個年度都必須獨立評審。因此，先前適用的任何稅務處理方式，並不能適用於上訴在2012/13 、2013/14 及2014/15課稅年度的離岸申索。

42. 有關上訴人提出DIPN 21的論點而言，委員會首先同意認為DIPN 21並無法律約束力。其次，即使如上訴人所言，稅務局應考慮接受上訴人的離岸申索，上訴人仍然必須提供足夠文件證明其報稅表中申報的交易利潤確實源自香港以外地區。然而，上訴人並未能滿足這一要求。

43. 就上訴人就2019年3月21日的信件的陳詞，委員會同意答辯人的陳詞，即上訴人未能全面理解信件的內容。信件中的評稅主任之所以表明不會堅持上訴人提交2017年信件要求的所有文件及資料，是基於評稅主任已經能夠根據上訴人所提交的文件作出拒絕申索的決定。稅務局的意思並非在處理申索過程中不需再提交。

44. 委員會同意上訴人與C公司是兩所獨立的企業，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故此委員會同意答辯人的論點，即在確立上訴人的利潤來源時，不應考慮C公司在內地的運作狀況。這是因為上訴人完全沒有提交任何資料或文件證明C公司在內地的活動與上訴人的營業是有關連或它曾參與營運C公司。由於缺乏足夠的資料和文件，委員會不接納上訴人獲准在內地從事加工製造業務而產生相關利潤的說法。

45. 上訴人於日期為2024年3月13日的書面陳詞中提及「特權及括免權之原則」(Principle of Privilege and Immunities），其論述含混不清，委員會認為沒有足夠基礎考慮這所謂的原則是否適用。
 
VIII. 結論

46. 在小心考慮本案的評稅過程所得知的事實及有關的法律原則後，委員會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及理據，均不能成立。上訴人未能履行其舉證貴任，證明上訴所針對的評稅額過多或不正確。

47. 因此，上訴被駁回並根據《稅務條例》第68(8)條維持及確認決定書的評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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